技术要求
一、投标人资质要求
1、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投标人应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属于上海市财政局在上海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公布的评估机构之一。 
3、投标人应承担投标及履约中应承担的全部责任与义务，不允许投标人中标后将本次招标合同分包或转包。
4、同属一家公司的两家公司只能其中一家参加投标，不接受分支机构投标。
二、 投标单位供应服务要求
1、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资产评估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

2、对上海海事大学拟报废资产进行现场评估，出具市财政局及市教委认可的

专项评估报告。

3、对上海海事大学无法认定价值需要评估的物资进行价值评估，出具市财政局及市教委认可的专项评估报告。

4、报告周期不超过10个工作日（自收齐资料后起算）。

5、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材料严加保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

三、资产评估报价
1、投标报价内容为资产及其他评估费用，报价形式为：按照中评协【2009】199号“关于贯彻实施《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尽快做好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计件收费表差额定率累进收费表测算报价，报价单位以指定的中间费率为基础，提供统一折扣优惠价。
2、上海海事大学资产分布多个校区，评估人员物资翻查及交通食宿费用包含在内。

3、今后结算按照整年度委托的拟报废资产总额计算取费基数。
4、特别说明：最低报价不能作为中标的唯一保证。
四、付款条件：乙方根据甲方提交的评估清单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出具评估报告，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合同全额发票，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于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费用。合同内全部款项均以“银行转帐”方式予以支付。
五、报价文件的组成（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1、经有关部门年检通过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2、上海市财政局赋予的资产评估资格相关材料；

3、报价单（盖章签字扫描件）；

4、项目人员配置表；

5、评估服务方案。
6、提供近三年主要高校客户名单（包括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等），附业务合同复印件。

六、合同期限：
    合同期为1年，每年底，甲方组织对乙方服务进行考核，考核通过可以续签一年，最多续签2次。
项目人员配置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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